
附件

新增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费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
计价
单位

计价说明
价格（元）

三级医疗
机构

二级医疗
机构

一级医疗
机构

1 013302000010000
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
费

通过将脑机接口系统置入大脑
皮层或特定神经区域，实时采
集神经信号，实现大脑与外部
设备的信息交互。

所定价格涵盖手术计划、术区准备、消
毒铺巾、定位、穿刺或切开、脑电极置
入、参数调整、信号调试与验证、固定
及缝合等步骤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

质资源消耗。

01儿童加收15% 次
1.同台手术不得同时收取“侵
入式脑机接口取出费”。
2.收费范围限三级医疗机构。

试行价格
6500.00

1-1 013302000010001
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
费-儿童（加收）

次
试行价格
975.00

2 013302000020000
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出

费

通过手术方式将已置入大脑皮

层或特定神经区域的脑机接口
系统取出。

所定价格涵盖手术计划、术区准备、消
毒铺巾、定位、穿刺或切开、脑电极取

出、信号接口断连、创面修复、固定缝
合等步骤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

源消耗。

01儿童加收15% 次 收费范围限三级医疗机构。
试行价格

3100.00

2-1 013302000020001
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出

费-儿童（加收）
次

试行价格

465.00

3 013101000010000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适

配费

通过外部放置的电极采集脑电

信号，进行脑机接口系统的调
试和功能监测。

所定价格涵盖设备准备、外部电极放置
与调整、信号采集与实时监控、算法调

试、功能验证、数据分析及系统优化等
步骤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

耗。

次

1.960元为首次适配价格；从
第二次起，每次按320元计收

。
2.收费范围限三级医疗机构。

试行价格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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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
计价
单位

计价说明
价格（元）

三级医疗
机构

二级医疗
机构

一级医疗
机构

使用说明：
1.所定价格属于医疗服务的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 ，下浮不限。
2.所称的“价格构成”，指项目价格应涵盖的各类资源消耗，用于确定计价单元的边界，不应作为临床技术标准理解，不是实际操作方式、路径、步骤、程序的强制性要求，价格构成中包含但临床实践中非必要 、未发

生的，无需强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减计费用 。所列“设备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设备、器具及固定资产投入。
3.所称“加收项”，指同一项目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 ，确有必要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而细分的一类子项 ，包括在原项目价格基础上增加或减少收费的情况 ；实际应用中，同时涉及多个加收项的，以项目

单价为基础计算相应的加/减收水平后，据实收费。
4.所称“扩展项”，指同一项目下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 ，只扩展价格项目适用范围、不额外加价的一类子项，子项的价格按主项目执行。
5.所称的“基本物质资源物耗”指原则上限于不应或不必要与医疗服务项目分割的易耗品 ，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消杀灭菌用品、储存用品、清洁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垃圾处理用品、滑石粉、标签、防渗漏垫、中单、护

（尿）垫、棉球、棉签、纱布（垫）、压舌板、治疗护理盘（包）、治疗巾（单）、手术巾（单）、手术包、普通注射器、可复用的操作器具、液氮、闻嗅材料、糖精颗粒、过敏原、报告打印耗材、软件（版权、开发
、购买）成本等。基本物耗成本计入项目价格，不另行收费。除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以外的其他耗材 ，按照我市一次性耗材目录收费，同时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

6.价格构成中所称的“穿刺”为主项操作涉及的必要穿刺技术，价格构成中的穿刺操作不可收取相关费用 ；独立穿刺项目可按相应治疗价格项目收取 。
7.涉及“包括……”“……等”的，属于开放型表述，所指对象不仅局限于表述中列明的事项 ，也包括未列明的同类事项。
8.未尽事项，如等离子、激光、射频、微波等手术辅助操作、活检取材、组织瓣制备、清创缝合等，将在辅助操作类、检验病理类、体被系统类、一般治疗类等其他立项指南中单独列示 。

9.其他学科开展相应项目时，可据实收费。
10.各类内镜下手术项目的价格构成，已包含手术涉及的各类内镜使用成本 。医疗机构在开展相关操作时，开放手术与经内镜手术执行相同的价格标准 ，内镜辅助操作不再另行收费。
11.手术项目若需病理取样，原项目的价格构成中包含标本留取和送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12.手术类项目服务对象为儿童时，统一落实儿童加收政策（以下简称“儿童加收”）。手术类项目的具体范围以《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的分类为准，对于立项指南同时映射技术规范中的手术类项目和治疗类
项目的主项目，按手术类落实儿童加收政策；其他非手术类项目实行儿童加收范围 ，以立项指南加收项为准。所称的“儿童”，指6周岁及以下，周岁的计算方法以法律的相关规定为准 。
13.同台设备可完成多项检查项目时，床旁加收只能收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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